

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关于上报 2019 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曩宋阿昌族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  项目变更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文件《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19〕60号），同意我乡实施 2019 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曩宋阿昌族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项目批复资金129.6万元（下达资金164万元），用于扶持151户建档立卡户发展产业。收到批复后我乡认真组织项目实施，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我乡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无法按原上报产业项目实施，及自动放弃情况。为便于项目实施、验收，避免造成资金浪费或滞留，经我乡班子会研究，决定在政府批复资金规模范围内，不改变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对建档立卡户对象或规模进行部分调整，涉及项目变更建档立卡户1户（尹安贵），资金增加1000元；新增6户（杨常富、周赛芬、周德宽、钏助庄、张安苍、李加德），涉及资金1.6万元，合计资金1.7万元，资金来源于原项目资金，结余资金由财政收回；恳请县人民政府予以变更为盼。

当否，请批示！

附：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曩宋阿昌族乡建档立卡户产业扶持项目补助花名册变更备案表

                          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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